
2013 年第三次修正的《商標法》爲强調商標使用做出了一

系列制度安排，但是由於制度設計和市場運行問題，相關條文

並没有有效制止商標惡意註册行爲，反而使得商標惡意搶註、

商標囤積現象日趨嚴重。爲了制止這一現象，引導市場主體將

商標註册回歸到使用目的，2019 年 4 月 23 日，《商標法》第四

次修正案通過。該法第 4 條第 1 款新增：“不以使用爲目的的

惡意商標註册申請，應當予以駁回”的規定。相應地，新修法律

在第 19 條、第 33 條、第 44 條、第 68 條進一步限制了惡意商

標申請的代理行爲，並將惡意申請作爲商標異議與無效的理由

之一，增加了惡意申請的行政處罰條款，形成了在現有法律框

架下，針對惡意註册行爲的嚴密的規制體系。

爲配合《商標法》第四次修正案的實施，2019 年 4 月 24 日

和 2019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

高院”）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分别發佈了《商標授權確權行

政案件審理指南》（以下簡稱“《審理指南》”）以及《關於規範商

標申請註册行爲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然而遺憾

的是，《審理指南》和《規定》均未對第 4 條的規定進行釋義。據

此，實踐操作中如何判斷一件商標註册申請是“不以使用爲目

的的惡意商標註册申請”？企業的防禦註册、少量的標識先佔

等行爲是否會因第 4 條的規定而有被駁回的風險等問題需要

進一步明確。與此同時，《商標法》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適用時如

何切分第 4 條與第 44 條第 1 款的適用問題，如何協調其與第

49 條第 2 款的關係等問題有必要予以説明。本文結合《商標

法》第四次修正案前後的相關規定，就此次修法對制止商標惡

意註册的影響進行探討。

一、《商標法》第四次修改制止

惡意註册的背景

商標惡意註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糾紛

案件的拉高，該問題已經成爲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

問題。從商標行政審查審理環節來看，國家商標局、原商標評

審委員會發佈的《中國商標品牌戰略年度發展報告（2017）》顯

示，2017 年商標註册申請量超過 500 萬件，其中在不予註册以

及部分不予註册的 2.2 萬件審查决定中，屬於惡意註册的共有

5734 件，佔異議成立（部分成立）案件的 26.6%；其中適用《商

標法》第 7 條“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有 1212 件，佔 5.6%；適用

《商標法》第 13 條對馳名商標進行擴大保護的有 2352 件，佔

10.91%；適用《商標法》第 15 條關於代理人或代表人搶註的有

246 件，佔 1.13%；適用《商標法》第 32 條對其他在先權利進行

保護或者禁止惡意搶註的有 1924 件，佔 8.92%。1

從司法審判環境來看，據北京知識産權法院調研報告，

2017 年一季度，北京知識産權法院新收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

件 1978 件，相對上一年同期增長 49.9%。其中，涉嫌惡意註册

的案件在駁回複審和撤銷複審案件之外的其他商標行政案件

中的比例在 30%以上。2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公佈的 18 件共分

爲 5 大類的商標惡意註册典型案例中，惡意搶註類案件 3和非

以使用爲目的大量囤積類案件 4尤爲突出。

“强化知識産權創造保護運用”“加强知識産權保護”“依法

嚴格保護知識産權”等表述是近年來各級各類政府部門文件、

報告中反復出現的關鍵内容，可以説，加强知識産權保護是創

新驅動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爲此，2013 年修改的《商標

法》從各個角度加强了商標權的保護，但是市場上搭便車、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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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商業信譽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同時，市場主體增多，商

標的市場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商標惡意搶註，註而不用、待

價而沽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這些都嚴重破壞了公平競争、誠信

經營的市場營商環境。5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8 年 4 月，《商標法》修改工作開始啓

動。《商標法》第四次修改主要是爲了配合政府職能轉變和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進商標註册便利化；順應中國經濟轉型，從重

視速度到强調質量，引導品牌建設；加强商標權保護，倡導誠實

守信的經營理念，營造優良的市場經營環境。6

二、第四次修改前《商標法》

制止惡意註册的局限

2019 年《商標法》修改並未涉及到商標註册程序問題，主

要解决了對註而不用行爲的規範，並加强了侵權損害賠償力

度。2013 年《商標法》對强調商標使用也進行了考慮，並做了

制度安排，例如阻却符號圈的第 10、11、12、13、15、32 和第 44

條的規定；否定紙面所有權的第 49 條第 2 款的撤三制度；限制

紙面所有權的第 59 條規定。但因爲制度設計和市場運行的問

題，這些條文的適用並不能有效制止惡意註册。下面，我們針

對重點條款對相關制度設計及適用局限逐條進行分析。

《商標法》第 15 條和第 32 條是有關禁止惡意搶註商標行

爲的規定。根據《商標法》第 15 條規定及其修改的相關解釋 7，

禁止代理人、代表人搶先註册被代理人、被代表人的商標，禁止

因具有特定關係而明知他人商標存在的人搶註他人商標。《商

標法》第 32 條是有關保護在先權利和禁止惡意搶註的法律規

定。該條後半句規定禁止以不正當手段搶註他人已經使用的

商標，且該商標具有一定影響。該規定是在我國商標註册制度

下對未註册商標進行保護的特例，也是對我國商標註册確權制

度的有效補充，有條件地實現註册商標與未註册商標的利益平

衡。但這兩條規定主要適用於註册環節，第 15 條是以法律或

事實上的特定關係作爲惡意認定的基礎，第 32 條則並不要求

對特殊關係的認定，而是要求在先使用的商標必須達到“一定

影響”，也即是通過實際使用商標所凝結的商譽作爲惡意認定

的基礎。綜合來看，兩條的適用條件嚴格，適用範圍有限。

《商標法》第 49 條第 2 款是對註册後連續 3 年不使用的商

標予以撤銷的規定。從撤三申請的主體來看，任何人都可以提

出申請。但現實情况往往是當某一市場經營者意圖註册和使

用三年不使用的註册商標時才可能啓動撤三程序，商標行政管

理部門不依職權撤銷，普通消費者也没有申請撤三的積極性。

因此，撤三制度的目的雖然在於維護商標的實際使用意圖，督

促商標的實際使用，8但對清理囤積商標的作用有限。

《商標法》第 64 條第 1 款在損害賠償救濟中對商標使用進

行了强調，即“註册商標專用權人請求賠償，被控侵權人以註册

商標專用權人未使用註册商標提出抗辯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

註册商標專用權人提供此前三年内實際使用該註册商標的證

據。註册商標專用權人不能證明此前三年内實際使用過該註

册商標，也不能證明因侵權行爲受到其他損失的，被控侵權人

不承擔賠償責任”。該條款規定，賠償請求的前提是註册商標

專用權人能够證明此前三年内實際使用過該註册商標或者證

明因侵權行爲受到過其他損失，否則被控侵權人不承擔賠償責

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使用註册商標具有促進作用。但是，該

措施也僅適用於已經提出侵權主張的情况；而且，對權利主張

人而言，商標註而不用，通過商標侵權訴訟獲利，如果不能獲得

損害賠償，除了訴訟成本外並没有其他損失。相反，被控侵權

人不但需要承擔停止侵權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參與争議解决産

生的相應的成本。因此，該條對遏制商標惡意註册的效果是有

限的。

2013 年《商標法》第三次修改正式吸收了“誠實信用原

則”，規定了禁止搶註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明確了商標使用的

定義等内容，希望從立法原則、保護在先使用等方面規制商標

惡意搶註等行爲。但是，由於我國商標註册程序優化、註册週

期縮短、註册成本降低，以至於近年來我國商標申請量出現爆

發性的增長，商標惡意註册行爲也呈現規模化、專業化的趨

勢。加之，我國商標法由於過分强調註册取得商標的形式，導

致商標最初的“使用”價值被忽略。因没有實際“使用”要求，不

需要過多成本的投入便可以通過商標的註册而獲利，導致商標

惡意搶註、囤積商標以及僵屍商標大量存在，成爲影響我國商

標市場秩序的重大負面因素。9

上述條文從不同角度强調了商標的使用，對制止商標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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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册起到了一定的間接作用，但基於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其作

用範圍都各有局限。爲此，商標審查審理部門和司法機關嘗試

援引其他條款解决問題，主要有原《商標法》第 4 條、第 7 條、第

10 條 1 款 8 項和第 44 條 1 款後半句。但這些條款用於制止

惡意註册争議很大。

原《商標法》第 4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生

産經營活動中，對其商品或者服務需要取得商標專用權的，應

當向商標局申請商標註册。該條僅明確了我國商標註册實行

的是統一註册原則，並未明確涉及商標的使用問題。且在株式

會社百利達與原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争議行政糾紛案件 10中，

北京高院認爲，《商標法》第 4 條作爲宣示性規定，其立法本意

在於規範商標申請的目的，即申請商標應當出於生産、經營所

需，而非囤積商標資源，造成商標資源的浪費。雖然北京高院

認爲商標註册的目的在於生産、經營所需，但是同時强調該第 4

條僅作爲宣示性條款，並不能作爲法院審判援引的依據。

除了第 4 條，還有一個一般條款規定，即《商標法》第 7 條

規定，“申請註册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

信用原則是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商標法》將其引入作爲處理

商標民事糾紛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導向 11，但是並未將違背誠實

信用原則列爲提出商標異議或者請求撤銷註册商標的具體依

據，而是將其作爲商標法的基本原則。商標審查審理和司法實

踐中，該條款也僅被作爲總則性條款，一般不作爲商標評審和

裁判的直接依據，因其立法精神已經體現在商標法具體條款的

規定之中。以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原商標評審委

員會商標權無效宣告行政糾紛案 12爲例，原商標評審委員會認

爲，《商標法》第 7 條誠實信用原則作爲原則性條款一般不可以

直接援引，有具體條款應當優先適用商標法具體條款。

據此，原《商標法》第 4 條和第 7 條的立法目的原本對於商

標惡意註册具有一定的規制意義，但是因其性質上屬於宣示

（一般）條款，審查審理和審判類似商標案件時，並不能作爲援

據條款直接引用，因此第 4 條和第 7 條便成爲了原《商標法》中

的閑置條款。

此外，審查審理和司法機關有時會考慮援引《商標法》第

10 條第 1 款第 8 項的規定，即“有害於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

有其他不良影響的”。但該條適用範圍特定，無法適用於惡意

商標註册的大多數情况。其一，它無法適用於特定權益人的權

益保護。例如，在“微信商標案”13中，法院認爲，該案主要探討

的是對特定主體民事權益的保護能否適用不良影響條款問題，

對於該問題司法實踐目前的觀點趨向於統一，即審查判斷有關

標誌是否構成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時，應當考量該標誌或

者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社

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産生消極、負面影響。如果有關標誌的

註册僅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由於商標法已經另行規定了救濟方

式和相應程序，不宜認定其屬於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14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於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

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授權確權的規定》”）第 5 條 15對該問

題也進行了明確。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將如李興發等經濟領

域的公衆人物姓名註册商標的案例 16，也有將魯迅、冰心等文化

領域的爲公衆所熟知的姓名註册爲商標的案例 17。由於涉及到

的相關公衆人物在特定領域具有影響，且與良好社會公共秩序

的維護相關，因此，並不屬於損害特定權益人的情形，而適用了

不良影響條款。其二，不良影響條款僅針對標誌，不針對行

爲。《商標法》第 10 條第 1 款和第 44 條第 1 款雖然都是關於絶

對禁止註册事項的規定，但是從條文的表述可以看出，前者禁

止的是某些“標誌”作爲商標註册，後者禁止的是某些商標註册

“行爲”，這可以從第 10 條第 1 款使用的“標誌”、第 44 條第 1

款使用“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商標註册”的表

述中看出。18此外，《授權確權的規定》第 5 條第 1 款中也給予

了明確，即商標標識或者其構成要素可能對我國社會公共利益

和公共秩序産生消極和負面影響。

審查審理機關和司法機關有時也會援引原《商標法》第 44

條第 1 款規定來制止惡意註册，即“已經註册的商標，違反本法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的，或者是以欺騙手段或者其

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由商標局宣告該註册商標無效；其

他單位或者個人可以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宣告該註册商標無

效”，其中主要是通過識别認定“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

段取得註册的”來制止惡意註册，但該條款用於制止惡意註册

也存在争議。首先是適用階段之争。全階段適用説認爲，該條

款既適用於已註册商標的商標争議階段的宣告無效程序，也適

用於針對商標不予註册的異議複審程序，貫穿適用於商標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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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准、異議、争議全部階段；19而商標争議階段説認爲，該條

款僅適用於已註册商標的商標宣告無效程序。20其次是性質之

争，即首先表現爲相對事由條款與絶對事由條款之争。相對事

由條款説認爲，該條第 1 款前半句的後半段解决的是以不正當

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權益而《商標法》的其他條款又没有規範的

情况；21絶對事由條款説則認爲，該條款解决的是以不正當手段

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本質上與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一

樣，是不需要由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啓動宣告無效程序的絶對

事由條款。22此外，還包括程序條款與實體條款之争。程序條

款説認爲，該條款的適用不涉及實體争議問題，只針對商標註

册申請在程序方面存在欺騙或不正當手段，如僞造證明獲得註

册的情况；23實體條款説則認爲，該條款除了要解决程序方面的

不正當手段問題，還要解决實體方面的不正當手段問題，争議

實體問題在審理中也要審。24

綜合來看，《商標法》相關既有條款直接用於制止惡意註册

都存在不同的問題。制度設計上來看，遏制惡意註册更爲有效

的措施應該從事前、事中、事後三個階段進行周全的考量。事

前措施包括要求商標註册人申請註册時提供使用證據、意圖使

用的證據或説明。《商標法》第四次修改第 4 條增加“不以使用

爲目的的惡意商標註册申請，應當予以駁回”的内容，也即是在

註册商標申請時，要求商標註册申請人有使用目的，這是事前

措施。事中措施包括在商標存續期間要求商標註册人提供商

標實際使用的證據；在續展註册時,要求商標註册人提供實際使

用的證據。事後措施包括針對惡意搶註的宣告商標無效制度，

《商標法》第四次修改第 44 條將第 4 條納入商標無效的事由，

司法實踐也通過認定惡意搶註人權利濫用而判斷被控侵權不

成立。例如，在王某與深圳歌力思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銀

泰世紀百貨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25最高人民法院認

爲王某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標權對歌力思公司的正當使用行爲

提起侵權之訴，構成權利濫用。

三、《商標法》第4條及相關條文修改内容

《商標法》第 4 條第 1 款在第四次修改之前是有關商標註

册主體、註册範圍以及註册原則的規定。其中，商標註册實行

自願註册原則，即商標經過註册取得註册商標專用權，註册人

有權禁止他人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或註册與該商標相同

或近似的商標。因此，註册商標能够比未註册商標獲得更加全

面、更加有力的保護。同時，該條款也體現出註册商標應該以

生産經營活動需要爲目的，應該有真實的使用意圖。該條款原

本比較適合作爲制止大規模搶註行爲的法律依據，但是，由於

我國商標法對申請商標異議和無效的理由進行了明確的列舉，

而該條並不在其中。加之，目前商標局在商標註册審查中，並

不要求申請人提交使用證據或者關於使用意圖的聲明。因此，

該條作爲遏制商標惡意註册的法律適用依據的難度較大，導致

在商標行政或民事案件中，商標行政和司法機關很少直接援

引。尤其是北京法院有關裁判原本並不援用第 4 條作爲審判

依據，而是直接歸納出複製模仿非類似商品的知名商標、進行

不以使用爲目的的商標囤積等具體理由，然後直接納入“其他

不正當手段”的調整範圍。26加之，違法成本較低，惡意搶註囤

積商標的現象愈加猖獗。

據此，2019 年修法在第 4 條第 1 款原有條文的基礎之上

增加了“不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商標註册申請，應當予以駁回”

的規定。相應地，新修法律在第 19 條、第 33 條、第 44 條、第

68 條進一步限制了惡意商標申請的代理行爲，並將惡意申請

作爲商標異議與無效的理由之一，增加了惡意申請的行政處罰

條款，形成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針對惡意註册行爲的嚴密的

規制體系。相關條文具體規定如下：

新《商標法》第 19 條第 3 款，將第 4 條的内容增加到代理

人拒絶惡意註册的範圍，目的在於促進商標代理機構作爲專業

組織應該承擔制止惡意註册的法律責任。

新《商標法》第 33 條將第 4 條和第 19 條第 4 款作爲一項

異議的理由，這爲異議程序規制不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註册行

爲提供了法律依據。在程序上第 4 條成爲了異議申請的絶對

理由，即，任何人不受權利人、利害關係主體的限制都可以據此

提出異議，這樣使得惡意註册的行爲受到廣泛的監督；同時也

解决了商標異議部門在規制大量惡意搶註行爲時面臨的法律

適用上的困境。

新《商標法》第 44 條第 1 款與第 33 條相配套，第 33 條是

針對初步審定的未註册商標提出異議的法律依據，該 44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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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款是針對已註册商標提出無效宣告的法律依據。增加第 4

條使得打擊惡意註册的法律規定在商標異議程序和商標無效

程序中具有一致性和銜接性，實現打擊惡意註册的最大功效。

新《商標法》第 68 條第 1 款第 3 項增加規制代理機構違反

第 4 條的内容，並增加第 4 款：“對惡意申請商標註册的，根據

情節給予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對惡意提起商標訴訟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給予處罰”，這體現了商標法加大對惡意註册的打

擊力度。代理機構拒絶惡意註册是其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如

果違反該責任應承擔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增加的第 4 款

進一步加大了對惡意註册行爲的懲罰力度，將規範所適用的惡

意註册行爲的主體範圍進一步擴大，對惡意申請註册商標和惡

意提起商標訴訟的主體分别進行行政處罰和民事處罰。

四、對《商標法》第4條修改的評價

《商標法》第 4 條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註而不用的

問題，但僅限於“不以使用爲目的+惡意”的情形，二者構成缺一

不可。爲此，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搶註行爲應該不受本條規

制。在實踐中，有的商標註册申請是以使用爲目的，但是這種

使用具有仿冒侵權的性質，例如搶註他人商標、“傍名牌”等行

爲。該種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註册行爲是否應該用第 4 條來

規制？對此種現象，筆者認爲可以交給《商標法》中的其他條款

進行規制。此外，不以使用爲目的的善意註册行爲也不應該納

入第 4 條的規範中，比如防禦註册、企業正常的品牌佈局、少量

的標識先佔等。

對於如何判斷一件申請註册的商標是“不以使用爲目的的

惡意商標註册申請”，《商標法》並没有明確規定。實踐操作急

需對採用何種標準判斷一件商標註册申請是“不以使用爲目的

的惡意商標註册申請”進行明確。如前述，爲配合新《商標法》

的實施，北京高院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分别發佈《審理指

南》和《規定》，從《審理指南》《規定》及其官方解讀 27中可以看

出，其規制行爲既包括商標惡意註册也包括囤積行爲，但是對

新《商標法》第 4 條“不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商標註册申請，應

當予以駁回”的規定並没有做出明確釋義。因此，對於商標的

註册申請如何證明其“使用目的”；如何判斷申請是否是“惡

意”；企業的防禦註册申請是否會因第 4 條的規定而有被駁回

的風險等問題，仍需要有進一步詳細的規定。同時，第 4 條在

司法實踐中具體適用時需要對其和相關條文及制度的關係做

進一步分析。

（一）第4條與第44條第1款後半段的關係

修法前，司法實踐中通常認爲原《商標法》第 4 條第 1 款只

是解决商標註册申請主體和自願註册原則，而並没有將其作爲

准予註册和撤銷註册商標的絶對事由。後來，自蠟筆小新案 28

司法機關開始意識到該第 4 條對於遏制不以使用爲目的的註

册商標的價值後，逐步嘗試援引原《商標法》第 4 條和第 41 條

第 1 款的規定。在再審申請人李某與被申請人原商標評審委

員會、一審第三人三亞市海棠灣管理委員會商標争議行政糾紛

案 29中，李某在第 43 類的住所（旅館、供膳寄宿處）、飯店、餐館

等服務上註册了“海棠灣”商標，在其他商品或服務類别上也申

請註册了“海棠灣”商標，還在多個類别的商品或服務上註册了

“香水灣”、“椰林灣”等 30 餘件商標，其中不少與公衆知曉的海

南島的地名、景點名稱有關。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再審裁定認

爲，從《商標法》第 4 條規定的精神來看，民事主體申請註册商

標，應該有使用的真實意圖，以滿足自己的商標使用需求爲目

的，其申請註册商標的行爲應具有合理性或正當性。李某搶先

申請註册多個“海棠灣”商標的行爲，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註

册囤積其他商標的行爲，並無真實使用意圖，不具備註册商標

應有的正當性，屬於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擾亂商標註册秩序

的情形，屬於《商標法》第 41 條第 1 款規定的“不正當手段取得

註册”的情形。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裁定明確

引入第 4 條商標使用目的的價值，並將其作爲使用第 41 條第

1 款“其他不正當手段”的理論依據。基於“海棠灣”案的裁判觀

點，《授權確權的規定》第 24 條規定，“《商標法》第 44 條第 1 款

中的‘其他不正當手段’，是指以欺騙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擾亂

商標註册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謀取

不正當利益的行爲”。

修法後，第 4 條與第 44 條第 1 款的適用如何切分，將是一

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第 4 條雖旨在打擊惡意註册、維護商標註

册秩序，從表述上看，條文内容中並未明示該意旨，而是强調

“不以使用爲目的”“惡意”。而《規定》對於第 4 條的適用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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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進一步的意見，《規定》第 8 條對商標法第 4 條的適用也採

取了列舉式的規定。《規定》要求商標註册部門在判斷商標註册

申請是否屬於違反《商標法》第 4 條規定時，可以綜合考慮以下

因素：（1）申請人或者與其存在關聯關係的自然人、法人、其他

組織申請註册商標數量、指定使用的類别、商標交易情况等；

（2）申請人所在行業、經營狀况等；（3）申請人被已生效的行政

决定或者裁定、司法判决認定曾從事商標惡意註册行爲、侵犯

他人註册商標專用權行爲的情况；（4）申請註册的商標與他人

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况；（5）申請註册的商

標與知名人物姓名、企業字號、企業名稱簡稱或者其他商業標

識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况；（6）商標註册部門認爲應當考慮的

其他因素。可見，《規定》側重於要求商標註册部門從主體、行

業、商標、在先裁判等因素對申請人的行爲進行判斷。“如果商

標註册部門發現商標註册申請的申請人存在無正當理由大量

申請商標註册、交易商標、佔用公共資源，及多次在非類似商品

或服務上搶註他人商標等情形，則會繼續審查該申請是否屬於

不以使用爲目的惡意申請商標註册。”30從其官方解讀中可見，

商標註册部門在適用第 4 條時，在源頭階段就遏制惡意申請、

商標囤積行爲。换言之，只要能够證明訴争商標的申請無真實

使用目的且有惡意申請、囤積註册表現的，就可以適用第 4 條

的規定。

目前，商標審查審理和司法實踐對第 44 條第 1 款後半段

“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定位基本上是打擊擾亂註册

秩序條款。《商標審查及審理標準》《授權確權的規定》對這一表

述的解釋是一致的，即“欺騙手段以外的擾亂商標註册秩序、損

害公共利益、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

利益的手段”。北京高院在蠟筆小新案中認爲，誠益公司將“蠟

筆小新”文字或卡通形象申請商標註册，主觀惡意明顯。同時，

誠益公司具有大批量、規模性搶註他人商標並轉賣牟利的行

爲，情節惡劣，因此誠益公司申請註册争議商標，違反了誠實信

用原則，擾亂了商標註册管理秩序及公共秩序，損害了公共利

益，構成《商標法》第 41 條第 1 款“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

册”的情形。31此外，上述“海棠灣”案的裁判觀點也將説理落脚

於“擾亂商標註册秩序”。據此，在具體適用時，第 4 條和第 44

條第 1 款的“不正當手段”條款應該各有偏重。

（二）第4條和第49條第2款的關係

相較於第三次修正的《商標法》而言，第四次修正的《商標

法》對商標不使用法律後果的規定，不僅僅是被撤銷的法律後

果，商標不使用也會導致商標不能註册、商標權無效的法律後

果。32同時，《商標法》第四次修改對於“撤三”制度並没有做相

應的修改，這將導致《商標法》第 4 條與“撤三”制度出現銜接問

題，對已經註册商標的專有權、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挑戰。

從兩條的適用條件來看，《商標法》第 4 條不以使用爲目的

的惡意註册主要解决的是行爲人的惡意註册行爲，而第 49 條

“撤三”制度不考慮行爲人的惡意，主要解决的是閑置商標和商

標囤積問題。同時，《商標法》第 4 條對商標註册效力的否定溯

及商標註册之始，而撤三的效力主要及於未來。《商標法》第 47

條第 1 款規定，依照本法第 44 條、第 45 條的規定宣告無效的

註册商標,由商標局予以公告,該註册商標專用權視爲自始即不

存在。如果商標權人連續三年不使用且符合惡意註册的，任何

單位和個人既可以依據《商標法》第 49 條的規定請求商標局對

該商標予以撤銷，也可以申請宣告商標無效，只是其構成要件

不同，證明責任不同，法律後果不同。■

作者：杜穎，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文静，中

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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